消防專技人員於第一次送審應檢附下列資料，以建立檔案：

1、 確實填寫登錄申請書。

2、 提供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

3、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、監造、裝置（含暫  

代）證書影本簽名及蓋章，每三年接受講習訓練之最新證書（簽章）亦需附上。

4、 提供專技人員最近大頭照之電子檔。

五、檢附上述資料時請攜帶第三點證書正本

供核對。

PS：照片檔也可直接mail，請務必標上您的大名.

e-mail：tnf756@ms1.gsn.gov.tw

